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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指通〔2020〕42 号 

 

 

关于举办全省高职院校就创业指导骨干 

教师业务培训班的通知 

 

各高职院校： 

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下达 2020 年度高职院校教师国家级培

训和省级培训任务和计划的通知》要求，定于 10 月 13 日—15

日在南京举办全省高职院校就创业指导骨干教师业务培训班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对象 

各校就创业工作骨干教师，每校限报 1 人。 

二、培训时间及地点 

报到时间：10 月 12 日 15:00—17:00； 

报到（住宿）地点：南京仙林大学城文澜路 99 号文澜宾馆； 

培训时间：10 月 13 日上午—15 日下午； 

培训地点：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一楼招聘大厅。 

三、培训内容 

核心就业能力（含职业探索、求职、生产力工具、人际沟通、

创新、自我管理等）提升课程的教学理论基础、教学实施与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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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点。 

四、培训费用 

学员培训、食宿费用由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承担，

交通费用由选派学校承担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．请各校根据培训任务和实际工作需要择优选派，并确保

参训人员按期完成培训任务。省招就中心将择优选聘参训人员为

核心就业能力培训师资，并参与后期授课。 

2．参训人员须登录“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网”（网

址：http://47.96.178.60:8080/userlogin.aspx）进行网上注册和报名

（网上报名相关事项由高职院校师资培训管理部门负责），报名

项目为“大学生就业指导师资培训”，项目代码为“2020S68”。 

3．请各校于 10 月 9 日下午 3 点前将《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

培训登记表》《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培训任务书》（见附件）

电子文档(word 格式)及盖章后的扫描件（.jpg 或.pdf 格式）发至

电 子 邮 箱 wuxiaotian2016@163.com （ 联 系 人 ： 吴 晓 天 ，

025-83335365）。 

 

附件：1．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培训登记表 

      2．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培训任务书 

 

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

2020 年 9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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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培训登记表 

培训类别：省级培训   项目名称：大学生就业指导师资培训  项目代码：2020S68 

姓  名  出生时间  2 寸 

免冠 

标准 

照片 

 

最高学历学位  性  别  

工作单位  所教专业  

职业教育教龄  行政职务  

职称及评聘时间  身份证号  

通信地址  邮政编码  

办公电话  家庭电话  传  真  

手  机  电子邮箱  

近五年主要 

教学科研成果 

 

 

 

近五年培训 

进修情况 

 

 

 

学校推荐意见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（公章） 

培训单位意见 

培训时间：共       天，出勤     天。 

培训考核结果：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（公章） 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培训前由教师本人填写并签名（照片可直接打印或粘贴 2 寸彩色

标准照），经师资培训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后作为参训依据。培训结束后，一份留存

培训项目承担单位，一份交至送培单位师资管理部门。 

http://47.96.178.60:8080/admin/projectClass/Show.aspx?id=4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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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培训任务书 

培训类别：省级培训 

姓名  性别  
出生 

年月 
 职称  

照 

片 
所学 

专业 
 

所教 

课程 
 

参加培训

项目名称 
 

承担项

目单位 
 

培训 

时间 
 

学 

习 

任 

务 

 

 

 

 

 

参训教师            所在院（系）           师资管理部门（盖章） 

（签名）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 

任 

务 

进 

展 

情 

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承担培训项目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参训教师（签名） 

任务 

完成 

情况 

评价 

 

 

 

 

 

 

参训教师                 所在院（系）             师资管理部门 

注：此表一式一份，培训前由教师本人填写并签名（照片可直接打印或粘贴 2 寸彩色

标准照），经院（系）负责人同意、师资培训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后作为参训依据。

培训结束后，需培训项目承担单位、教师本人和所在院系及师资管理部门签名、审核

（盖章），此表由送培单位师资管理部门留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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